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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三迪金域中央三期项目规划公示

说明: 停车场距建筑外墙最小距离为 6 米，满足相关规范要求。本次

商业调整范围层数低，体量小，均为一层局部两层，不影响消防扑救。

周边利害关系人：
三迪金域中央三期项目位于

行政大道以南，三迪中学以北，光

明西路以东，三迪金域中央一、二

期（金域蓝湾）以西。2018 年 12

月, 原市规划局审批通过了该项

目总平面规划图。截至目前，该项

目住宅部分已建设完成，商业部分

除 116 号楼外均已报建。近日，建

设单位申请调整三迪金域中央三

期 116 号商业楼总平面规划方案。

主要调整情况如下：一是在保持

原审批 116 号建筑面积不变的情

况下，优化了空间布局形式；二是

增加了一处垃圾收集用房；三是

因增设地下人防面积，将该区域原

审批地下一层停车位由 382 个调

整为 329 个，补充地面停车位 90

个，调整后地面停车位数量未超过

整个项目总停车位数的 10%。（具

体参见原审批总平面图及拟调整

116 号楼总平面规划图）。

经审查，该项目拟调整总平

面规划方案满足现行规范及管理

要求，为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及监督

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积极性，增加

规划审批的透明度，现将拟审批方

案在项目现场、《宝鸡日报》及我局

网站进行公示，征求利害关系人意

见。周边利害关系人如对公示规划

方案有意见和建议，请以书面或电

话形式向我局反映。

公示日期：自发布之日起十

个工作日止

联系人：李工

电话：3260255

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3 年 9月 21日


